
 

 

 

附錄一 

教師及校長帶薪進修計劃  

申請須知 

 

目標 

 

1. 本「計劃」旨在： 

• 為在職教師及校長創造空間自訂計劃及參與不同模式及類別的個人化持續專業

發展課程／活動，以切合專業發展需要，並把所學應用在學校及教育情景，豐富

專業體驗； 

• 支援學校培育教師及校長專業成長，推廣教育研究及自我完善的文化，從而為學

與教帶來正面改變和影響；以及 

• 建立具活力的專業學習社群和教師及校長專業隊伍，帶領教學專業團隊追求卓越。 

 

申請資格 

 

2. 申請人必須是: 

甲、香港永久性居民； 

乙、檢定教員； 

丙、官立、資助、按位津貼或直接資助計劃的小學或中學（包括特殊學校）全職常額

教師2或校長；或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3的幼稚園教師或校長；以及 

丁、於報名時已具備不少於五年全職在本地小學、中學或幼稚園4的教學經驗。 

 

3. 申請人如具備以下條件，將獲優先考慮： 

甲、具備下列相關經驗： 

(i) 規劃全校／學習領域／科目層面的課程；或 

(ii) 統籌及／或組織學校專業發展活動；或 

(iii) 進行學與教／教師專業發展的教育研究；或 

(iv) 提供教育範疇內的社會服務。 

乙、提交計劃書內的學習計劃及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屬於下列範疇： 

(i) 在學校層面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或 

(ii) 教師／中層領導的啟導計劃／領導能力發展；或 

(iii) 跨課程學習／協作／新措施或幼稚園綜合模式的學與教；或 

(iv) 學生支援計劃。 

                                                      
2 「常額教師」指 1）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人手編制內的小學及中學教師，或 2）直資小學及中學

的正規教學人員。按「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聘用的教師並不包括在內。 
3 由於幼稚園不設常額編制，所有由津貼或學費給予薪酬的全職幼稚園教師將符合資格。 
4 幼稚園教師只計算其於幼稚園的教學經驗；小學及中學教師只計算其於小學或中學的相關教學經驗。 



 

 

計劃詳情 

 

4. 參與的教師及校長將在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按合適

的情況獲提供為期一至五個月的「帶薪進修期」，進行自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

動，以完成其學習目標。自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可包括： 

甲、本地／境外有系統的學習課程； 

乙、其他模式的專業學習活動，如： 

(i) 在大學作為訪問學人／研究員／導師；或 

(ii) 參與體驗計劃、探訪學校／機構／組織、組織跨校／社區活動、分享會、

文獻回顧等。 

 

5. 於帶薪進修期內，參與的教師及校長須： 

甲、定期向其校長／校監報告其自訂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的進度，並呈交特定

格式的學習進度報告予其校長／校監及教育局； 

乙、與教育專業人員會面，討論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的籌劃及推行； 

丙、籌劃及／或於學校推行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 

丁、透過定期見面及分享，與其他參與者及在學校內建立和領導專業學習社群；及 

戊、將參與帶薪進修期的經驗、學習成果及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成果，於簡介

及分享會中與業界分享，讓教學專業團隊及學校獲益。 

 

6. 參與的教師及校長須在帶薪進修期完結後三個月內呈交總結報告及「計劃」的預期

成果予學校校長（教師申請者）或校監（校長申請者）及教育局。 

 

參與者及學校所獲的財政資助 

 

7. 參與的教師、校長及其所屬學校將在「計劃」下獲得以下資助： 

甲、參與的教師及校長可於帶薪進修期內支取全薪。 

乙、在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參與者的帶薪進修期內，所屬學校將獲教育局提供津

貼聘請代課教師，款額按實際支出發還學校，詳情如下: 

(1) 如帶薪進修期少於 90 天，學校可獲發還聘請日薪代課教師的款項，款額按

教育局通函第 40/2020 號或其後修訂的日薪率計算； 

(2) 如帶薪進修期多於或等於 90 天，學校可獲發還聘請月薪臨時代課教師的款

項，詳情載於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

般行政 > 有關學校教職員 > 資助學校薪金評估 > 薪金評估指南計算。 

就本「計劃」而言，上述有關發還津貼的安排除適用於資助學校之外，亦適用於

官立、按位津貼和直接資助學校。就正在署任較高職級的教師和校長放取進修

假期的安排，學校宜參考載列於教育局通告第 8/2004 號的規定。  

丙、在幼稚園教師及校長的帶薪進修期內，所屬學校將獲教育局提供津貼聘請代課



 

 

教師，款額按實際支出發還學校。詳情見附錄一附件。 

 

教學工作承諾及承諾書 

 

8. 參與的教師及校長須承諾在帶薪進修期完結後接續兩年全職教學（教師適用）或服

務（校長適用），為學校發展延續正面效益。幼稚園教師及校長須在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教學或服務，中小學教師及校長須在香港公營5、直資學校教學或服務。 

 

9. 參與的教師及校長須簽署一份承諾書，列明承諾參與「計劃」後所須遵守的條款及條

件。當中包括完成但不限於以下各項，並達令人滿意的水平： 

甲、自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及教育專業人員的專業支援部份； 

乙、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 

丙、學習進度報告及「計劃」的總結報告； 

丁、於簡介及分享會分享參與「計劃」的經驗；以及 

戊、履行完成帶薪進修期後任教或服務學校兩年的承諾。 

 

10. 如參與的教師及校長於任何時候違反承諾書內的條款，須向政府退還因參與本「計

劃」引致的政府支出（退款額以免息計算）。如參與者因個人不能控制的緣故（如意

外、疾病等）未能完全履行承諾，本局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申請及遴選 

 

11. 本計劃設兩輪申請期，相關日程如下： 

 申請期 遴選結果 

公佈日期 

帶薪進修期 

首輪申請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止 

2021 年 7 月中旬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次輪申請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止 

2021 年 12 月底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12. 有意申請參加本「計劃」的教師和校長須： 

甲、填妥附錄二申請表甲部（PDF 可填寫格式）； 

乙、由校長（教師申請者）或校監（校長申請者）填寫申請表乙部推薦書； 

丙、請將已填妥的申請表甲部和乙部，以掃描 PDF 檔案格式於申請期內電郵到 

aaslpd1@edb.gov.hk 及副本抄送校長／校監；以及 

丁、妥善保存申請表原稿以作核實之用（如有需要）。 

 

                                                      
5 公營學校包括官立、資助和按位津貼學校。 



 

 

13. 每位申請人只限提交一份申請表。若申請人在過往五年曾成功申請及參與任何帶薪

進修假期計劃，其申請將置於較後的遴選考慮。 

 

14. 本「計劃」設評審委員會，根據多項準則進行遴選，包括申請者的資格、相關學歷及

工作經驗、在帶薪進修期內進行的專業發展課程／活動及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

的行動方案、申請者提交的行動方案與所屬學校及教育界的相關性和可帶來的裨益，

以及校長／校監的推薦等。如有需要，將安排進行面試。 

 

15. 遴選結果將以電郵通知申請人和校長／校監。 

 

查詢 

 

16. 如對本「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學校領導及專業發展組李煒儀女士（電話：2892 

5774）或王慧英女士（電話：3509 7581）。 

 

 

教育局 

二零二一年三月 

 

  



 

 

 附錄一附件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聘請代課教師安排  

 

1. 在幼稚園教師的帶薪進修期內，幼稚園可聘請代課教師替代參與計劃教師職務。為

確保學校有效運作，教育局鼓勵幼稚園於計劃期內連續聘用同一名代課教師。如代

課教師的僱用期為連續 90 曆日或以上，幼稚園應以月薪制聘用代課教師。原則上，

幼稚園應聘請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資歷的人士，以及按基本職級教師的薪酬範

圍釐定其薪酬（以 2020/21 學年而言，月薪由 22,790 元至 40,530 元）。 

 

2. 幼稚園如因特殊情況（例如招聘困難）聘用持有其他資歷的代課教師，校方應提供適

切的協助，確保教育服務的質素。持有其他資歷的代課教師或其他代職人員，幼稚園

可參考支援人員的薪酬範圍，但在任何情況下，代課教師的薪酬不得高於原任教職

員的薪酬，或前述薪酬範圍的上限，以較低者為準。 

 

3. 至於僱用期在 90 曆日以下的代課教師，幼稚園應以日薪計算其薪酬。在 2020/21 學

年，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資歷的代課教師的日薪率為 991 元，持有其他資歷的

代課教師日薪率為 375 元。教育局會按學年調整日薪率，如日薪代課教師的聘用期

跨越兩個學年，其薪酬分別按有關學年的日薪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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